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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 95 年 4 月份

3 日 △金管會為提升上市櫃公司會計主管的素質、強化財報的資訊品質，規定公開發行公

司、證券商與證交所的會計主管，須具備一定資格及操守，不符資格者，一年內須

參加會計或審計專業訓練課程 75 小時以上，及金融法令、職業道德或法律責任等課

程 15 小時以上，成績合格才得任會計主管。

5 日 △金管會表示，明（96）年開始實施的新版巴塞爾協定（Basel Ⅱ）確定不會延期，金

管會願意提供銀行協助。

6 日 △國內首宗執行退場機制的國華產險標售案，在清理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主導下，完成

公開標售程序，由台灣人壽以僅須產險安定基金賠付 10.56 億元得標，並承諾保障國

華產險 50%以上員工一年的工作權。

10 日 △中華郵政公司於 4 月 9 日起全面調高各天期存款利率，政策優惠房貸利率將調高至

2.98%，勞宅貸款、青年創業貸款利率亦同步調升至 2.68%及 3.555%。

14 日 △台糖宣布，即日起調漲國內糖價，漲幅達 8.63%，同時取消限量供應措施。

18 日 △中油公司宣布，自 19 日零時起，調漲國內汽油、柴油、燃料油、液化石油氣價格。

其中，汽油、柴油每公升分別調漲 2 元；燃料油每公秉調漲 740 元；液化石油氣每

公斤調漲 1.41 元。

24 日 △央行為增加信用合作社餘裕資金之運用管道，並提高調節資金之效果，宣布開放信用

合作社得以申購或標購央行定期存單。

27 日 △經濟部宣布自 4 月 28 日起有條件開放低階半導體封裝測試、4 吋以下面板中段製程

赴大陸投資。

民國 95 年 5 月份

1 日 △合作金庫銀行與中國農民銀行換股合併，合併後實收資本額 369 億元，分行家數 296

家。

△勞保投保薪資上限將從現行的 4 萬 2,000 元，調高至 4 萬 3,900 元，並從 7 月 1 日起

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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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 △環保署公布「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未來政府擬定石化、鋼鐵、水泥、

造紙、人纖、電子電機等六大能源密集基礎工業政策，以及重大交通建設、10 公頃

以上都市計畫開發等政策時，提出政策的部會必須先提出政策環評報告書，經環評

委員會審查無異議後，再送行政院核定。

11 日 △瑞士國際管理學院(IMD)發布 2006 年世界競爭力排名，在 61 個經濟體中，我國排第

18 名，較去年滑落 7 名。

23 日 △富邦金控董事會決議子公司富邦產險減資 100 億元，資本額將從 181.8 億元降為 81.8

億元。

26 日 △立法院三讀通過所得稅法修正案，民眾的全民健保保費，將可以列舉方式全額扣除，

明（96）年申報綜所稅即可適用。

29 日 △23 年未調漲的國內電價，從 7 月 1 日起正式調漲，家庭用電每月 330 度以下不調漲，

超出 330 度以上表燈用戶調幅在 5%以內，工業用戶最高調幅 7.98%，整體平均調幅

5.8%。

△財政部宣布，6 月 1 日起，對大陸 9 家毛巾業者課徵 4 個月臨時反傾銷稅，傾銷稅率

高達 237.7%，為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以來，首宗對中國大陸課徵臨時反

傾銷稅案件。

30 日 △中央銀行發布修正「金融機構利率牌告要點」中的資訊通報作業要點，鑒於基本放款

利率已停用及目前金融機構牌告之放款利率包括基準利率、指數型房貸指標利率、

信用卡循環信用利率、現金卡利率等，各金融機構調整上述利率時，應於調整生效

前通報中央銀行。

民國 95 年 6 月份

1 日 △金管會決議銀行於國內發行新臺幣一般金融債券、次順位金融債券及募集發行涉及股

權之金融債券，應採無實體發行，並自 7 月 1 日實施。

2 日 △財政部修正所得稅法，明令外商投資獲配股利，不再因在臺灣有無分支機構而有不同

稅負。外商在臺投資稅負一律分離課稅，僑外投資核准案件扣繳率為 20%，非經投

審會通過者扣繳率為 25%。

7 日 △金管會與荷蘭及土耳其之金融監理機關簽訂合作協定，我國與國外證券暨期貨監理機

關簽署之合作協定由原 19 件增加至 2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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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 △金管會決議通過「信用合作社投資有價證券辦法」修正條文草案，首次開放信用合作

社投資國內上市公司股票。

16 日 △央行基於實務作業需要，修正「中央銀行同業資金電子化調撥清算業務管理要點」

第 12 點規定，將同資系統「期約轉帳」之最長期限由 6 個月放寬為 1 年，自 6 月 26

日生效。

27 日 △金管會發布對中信金控處分案。處分原因是中信銀行香港分行從事海外債券交易乙

案，有違銀行法第 61 條之 1 及金控法第 54 條規定情事，因此限制該行及中信金控

相關業務。

△金管會核准由富邦人壽申請之首張勞退企業年金保險及勞退個人年金保險商品。勞工

除了以勞工個人退休金專戶作為未來退休財務規劃外，增加了另一項以保險公司之

勞退年金保險商品為規劃之選擇。

29 日 △央行調升重貼現率、擔保放款融通及短期融通利率各調升 0.125 個百分點，分別調升

為年息 2.5 ％、2.875 ％及 4.75 ％，自 6 月 30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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